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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美术学院文件

西美院发〔2022〕3 号

关于印发《西安美术学院学士学位授权专业
自主审核办法》的通知

各教学单位：

现将《西安美术学院学士学位授权专业自主审核办法》印

发你们，请遵照执行。

西安美术学院

2022 年 2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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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美术学院学士学位授权专业自主审核办法

为加强和改进学士学位授权与授予工作，提高学士学位授予

质量，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士

学位授权与授予管理办法》（学位〔2019〕20 号）文件要求，

及陕西省学位委员会《陕西省学士学位授权与授予管理办法》（陕

教规范〔2020 〕6 号）文件第十一条：具有博士学位授权的高

等学校可以开展学士学位授权专业自主审核工作之规定，特制定

本办法。

一、总则

学士学位授权与授予工作应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全国全省教育大会

精神，全面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和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提升人才

培养质量为核心，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

接班人。

二、审核范围和时间

根据陕教规范〔2020〕6 号文件：经教育部批准或备案的新

增本科专业，原则上应在本专业招收首批本科生当年的 12 月底

前，向省学位委员会提出学士学位授权专业申请的要求，我院申

请学士学位授权专业包括：招收首批本科生当年的新增本科专业；

停止招生五年及以上的已获得学士学位授权的专业，恢复招生须

重新申请学士学位授权专业。学士学位授权专业审核时间为每年

11 月至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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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审核标准

申请新增学士学位授权专业相关指标及观测点严格按照《陕

西省学士学位授权专业审核标准》执行，其专业定位、师资队伍、

培养方案与课程设置、教学条件、教学规范、质量保障等相关条

件必须符合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五、审核程序

新增本科专业教学单位填写《陕西省申请学士学位授权专业

申报表》向学院学位评定委员会提出申请。

学位委员会授权教务处组织专家评审组对申请新增学士学

位授权专业进行初步评审。专家评审组一般由 5-7 人组成，其中

2/3 以上成员应具有副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应有一定数量

的省级及以上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外单位专家不少于

1/3、且应有副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

专家评审组根据评审标准和有关规定对拟新增授权的专业

进行评审，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做出是否同意增列为学士学位授

权专业的意见。

教务处将专家评审意见和评审结果提请学位评定委员会审

核，获得学位评定委员会委员 2/3 以上（含 2/3）同意视为审核

通过，审核结果报省学位委员会批准。

本办法自下发之日起执行。

抄送：院领导。

西安美术学院党政办公室 2022年 2月 11日印发


